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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江苏师范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文件 
 

   

苏师大纪委〔2020〕4 号 

 

 

 

关于加强二级党组织履责记实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基层党委（党总支）： 

为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，推动党内监督常

态化长效化，实现落实“两个责任”情况可查可考可量化，根

据《中共江苏省委关于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党委主体责任、纪委

监督责任的意见》（苏发〔2018〕31 号）、《关于开展全面从

严治党“两个责任”履责记实的实施意见》（苏纪办发〔2017〕

40 号）和《中共江苏师范大学委员会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

履责记实办法》（苏师大委发〔2018〕4号）等相关文件，现就

规范和加强二级党组织履责记实工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目的意义  

通过进一步规范二级党组织履责记实工作，持续压实管党

治党政治责任，实现全程留痕，实行动态管理，强化过程监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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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成“一级抓一级、层层抓落实、责任全覆盖”的工作格局，

维护风清气正的校内政治生态。 

二、记实内容 

1.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及监督责任履行情况。 

2.落实全面从严治党“两个责任”和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过

程中的经验做法、创新举措、取得成效等特色工作情况。 

3.其他需要记实的情况。 

三、记实要求 

1.履责记实应在该项工作完成 5 日内进行填报。超过 5 日

的，视为无效填报。 

2.填报内容应紧扣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，做

到清晰准确、言简意赅。与“两个责任”无关的或单纯业务工

作信息，视为无效填报。 

3.对于出现无效填报内容较多的单位，在二级党组织党建

考核相关指标中视情况予以扣分。 

四、记实流程 

1.确定填报人。各二级党组织分别确定一名“主体责任”

和“监督责任”的履责记实填报人。主体责任填报人一般为党

务秘书，监督责任填报人为二级纪委人员或二级党组织纪检委

员。人员信息情况及时报送校纪委办（见附件）。 

2.填报人通过校园信息门户“网上大厅”中“履责记实申

请”及时填报记实信息，并可根据需要上传图片等附件材料。 

3.主体责任记实信息填报完成后，提交二级党组织主要负

责人审批，报校纪委办公室备案。监督责任记实信息填报后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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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提交校纪委办公室备案。 

4.校纪委办公室对各二级党组织填报的履责记实情况及时

进行统计分析，定期通报。对反映出的各类问题情况及时向领

导报告、向有关二级党组织反馈。 

五、结果运用 

1.作为二级党组织落实“两个责任”情况的重要记录。根

据履责记实信息，全面了解掌握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履行情况，

定期进行履责提醒，并综合信访举报、纪律审查、巡察工作等，

进行履责情况研判。 

2.作为二级党组织党建考核的重要依据。履责记实填报情

况纳入二级党组织党建考核指标体系，由考核小组根据具体情

况进行综合评定。 

3.作为实施党内问责的重要参考。对履责过程中发现突出

问题的，校纪委通过监督意见等形式，要求整改落实，开展跟

踪督查；对落实整改不力、存在问题仍然较多的，按有关规定

实行问责。 

六、组织保障 

1.履责记实填报工作是落实二级党组织管党治党政治责任

的重要举措，各二级党组织要高度重视，结合全面从严治党责

任清单，照单履责，以记实工作推动知责、尽责、负责。 

2.校纪委要加强对二级党组织履责记实工作的指导推进，

全面掌握履责情况；要加强相关制度和规范建设，对工作中发

现的问题及时进行研究，不断提高履责记实工作实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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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二级党组织履责记实填报人信息统计表 

 

 

中共江苏师范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 

省监委派驻江苏师范大学监察专员办公室 

2020 年 5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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